关于送达及表决方式的确认函
 深圳晖杰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我方确认：管理人可向我方出具的《送达地址、收款账户及相关信息确认书》中确认的地址（包括地址、电话、电子邮箱地址等）送达本案相关文书。如指定送达地址有变更，我方将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，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方承担。
破产清算工作中，基于效率及成本考虑，我方同意管理人采用电子邮件、微信、短信等电子送达方式送达部分文件或信息，同意以书面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，同意以书面方式对有关表决、核查等本案相关文书进行表决、核查，有关表决结果对我方具有约束力。
管理人向我方直接送达的，以送达回证上载明的收到日期为送达日期；以电子送达方式送达的，以系统显示发送成功之日为送达日期；以邮政快递方式送达的，以邮件签收或退回之日为送达日期。
我方未在有关文书指定期限内进行表决或提出异议的，可视为表决同意或无异议。
经管理人提示注意并作出说明，我方对上述内容已完全知悉并已充分了解。
确认人（个人签名、公司签章）：
年    月      日
